
红塔区党建工作经费项目
文本公开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红塔区党建工作经费项目

（二）项目实施单位

中共玉溪市红塔区委组织部组织股、11个乡（街道）党（工）

委、区教育体育局党工委、红塔区党员教育中心

（三）项目主管部门

中共玉溪市红塔区委组织部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乡（街道）村（社区）党

建工作、“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农村党员教育培训及农村困难党

员关爱行动补助。以下将从项目必要性、可行性、绩效目标合理

性、投入经济性、筹资合规性进行阐述。

1. 项目必要性：

（1）抓好乡（街道）村（社区）党建工作的必要性：根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的意见》中关于“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

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使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的作用得到强化和巩固。”的要求，对照市委党的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玉溪市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提升组织力三年

行动计划（2020—2022 年）》（玉党建发〔2020〕4 号）明确提

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和统

领，力争通过 3 年的努力，玉溪基层党建全区域统筹、多方面联

动、各领域融合的工作格局进一步形成，党的全面领导在基层进

一步落实，党的基层组织体系进一步织密建强，党的执政根基进

一步筑牢夯实，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充分彰显，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质量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

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显著增强，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不断

提高，组织有活力、党员起作用、群众得实惠的实际成效体现更

充分，确保党的旗帜在每一个基层阵地上高高飘扬，为实现新时

代玉溪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目标，全面贯

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提高党的

建设质量，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经费保障，是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精

神及要求的必要条件。

（2）抓好农村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的必要性：根据《中国共

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和《中共玉溪市委关于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的意见》（玉发〔2010〕2 号）文件精神，区、乡

（街道）两级党（工）委应当加强农村党员教育培训，建好用好

乡（街道）党校、党员活动室，注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党员

教育，乡（街道）党（工）委每年至少对全体党员分期分批集中



培训 1 次，落实农村党员教育培训工作，需要保障必要的工作经

费。

（3）抓好“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必要性：根据《中共云南

省委组织部中共云南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

员会印发〈关于推动“两新”组织党建融入城市基层党建的具体措

施〉的通知》（玉非社党〔2021〕6 号）文件精神及相关要求，

区级下拨“两新”组织党建经费，进一步加大对“两新”组织党建工

作的支持力度，促进“两新”组织党的工作水平持续提升。下拨“两

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是进一步巩固党在“两新”组织的建设根

基、健全完善组织体系建设、发挥好“两新”组织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推动“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正常开

展，需要保障一定的工作经费。

（4）开展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工作的必要性：根据

玉溪市委组织部《关于继续开展“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的通

知》（玉组通〔2012〕1 号）文件精神，红塔区开展“农村困难

党员关爱行动”，切实帮助农村困难党员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

际困难，经红塔区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决定自 2012 年 1 月起，

对全区 60岁以上老党员每人每月发放 20元定补，关爱资金列入

财政预算，从而保障我区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工作正常开

展。

2.绩效目标合理性：确保各乡（街道）、村（社区）基层党

组织建设工作正常开展，巩固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推动“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加强对农村党员教育培训及 2021 年度农村困难

党员关爱行动补助，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1）数量指标：2022 年内完成各乡（街道）村（社区）和

“两新”组织党建、农村党员教育培训及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补助

工作。其中：3 月底前要完成率要达到 40%，6 月底前完成率要

达到 80%，10月底前完成率要达到 100%。

（2）效益指标：保障乡（街道）村（社区）、“两新”组

织党建、农村党员教育培训及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补助等重点工作

正常有效开展。推动我区红色物业、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

兴、“两新”组织党建等工作提质增效，提升党组织标准化规范

化程度。

（3）满意度指标：党员群众对我区党建工作的满意率达到

95%以上。

3.投入经济性：此项预算费用共包含乡（街道）村（社区）

党建日常工作经费、农村党员教育培训经费、“两新”组织党建

工作经费、2021 年度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经费。经费具

体包含以下内容：

（1）洛河乡党委党建日常工作经费 22 万、农村党员教育培

训经费 4.33 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 1.5 万、2021 年度

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经费 1.524 万；

（2）小石桥乡党委党建日常工作经费 18 万、农村党员教育

培训经费 3.61 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 0.6 万、2021 年



度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经费 1.008 万；

（3）北城街道党工委党建日常工作经费 38万、农村党员教

育培训经费 18.77 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 10.8万、2021

年度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经费 7.476万；

（4）春和街道党工委党建日常工作经费 36万、农村党员教

育培训经费 17.06 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 9.6 万、2021

年度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经费 7.032万；

（5）李棋街道党工委党建日常工作经费 30万、农村党员教

育培训经费 11.16 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 7.5 万、2021

年度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经费 4.088万；

（6）大营街街道党工委党建日常工作经费 32 万、农村党员

教育培训经费 16.41 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 8.4 万、2021

年度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经费 6.58 万；

（7）研和街道党工委党建日常工作经费 30万、农村党员教

育培训经费 14.44 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 3.3 万、2021

年度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经费 6.22 万；

（8）高仓街道党工委党建日常工作经费 22万、农村党员教

育培训经费 6.23 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 2.7 万、2021

年度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经费 3.48 万；

（9）玉兴街道党工委党建日常工作经费 42万、农村党员教

育培训经费 6.56 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 6.3 万、2021

年度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经费 1.388万；



（10）玉带街道党工委党建日常工作经费 34 万、农村党员

教育培训经费 6.56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 7.2 万、2021

年度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经费 2.562万；

（11）凤凰街道党工委党建日常工作经费 38 万、农村党员

教育培训经费 4.45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 7.8 万、2021

年度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经费 1.7 万；

（12）区委组织部党建工作经费 3 万元；

（13）区教育体育局党工委“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 18

万；

此项目预算根据相关工作开展需要严格测算得出，项目资金

将用于乡（街道）村（社区）党建工作、“两新”组织党建工作、

农村党员教育培训及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工作开展，属于

优先保障重点支出项目，不存在超预算、溢出预算等情况，经费

使用进行严格管控和审批，有效进行成本控制。

4.筹资合规性：项目筹资符合《预算法》、政府债务管理等

相关规定，筹资规模合理，资金渠道、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三、项目金额估算

本项目 2022 年度预算资金 581.338 万元，其中：组织部党

建工作经费 3 万元、乡（街道）村（社区）党建日常工作经费

342 万、农村党员教育培训经费 109.58 万、“两新”组织党建工

作经费 83.7万、2021年度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经费 43.058

万。



四、项目效益预测及分析

（1）持续推进红塔区乡（街道）、村（社区）党建工作项

目，有利于促进党的全面领导在基层进一步落实，党的基层组织

体系进一步织密建强，党的执政根基进一步筑牢夯实，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彰显，党的组织和

工作覆盖质量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显著

增强，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不断提高，组织有活力、党员

起作用、群众得实惠的实际成效体现更充分。

（2）持续加强农村党员教育培训工作，持续提升农村党员

政治理论素质、综合业务素质和服务群众能力，为巩固党在农村

基层执政基础、实施乡村振兴、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团结凝聚

群众、推进乡风文明等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3）持续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水平，推进“两新”

组织阵地、设施、制度等建设，提升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程度，

为“两新”组织党组织建设及党员发展提供良好基础。

（4）持续开展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项目，有助于进

一步推动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通过向农村困难

老党员传达党组织的关心、关爱，有利于增强党组织凝聚力、号

召力和向心力，激励全体党员更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巩固党

在农村基层执政基础、实施乡村振兴、团结凝聚群众、推进乡风

文明等提供坚强保障。

五、项目风险与对策



可能存在风险：在党建工作项目开展中，可能存在党建工作

经费超预算、超范围使用情况。部分乡（街道）、村（社区）可

能将党建工作经费用于其他项目，在经费使用时如未做好成本控

制，可能会超出预算；实施农村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可能存在少数

农村党员漏训、培训效果未达预期的风险；实施“两新”组织党

建工作经费拨付可能存在少数党组织不能及时运用经费抓好党

建工作的风险；实施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项目可能存在资

金使用和人数排查缺漏方面的风险。

应对措施：对乡（街道）村（社区）党建工作项目可能存在

的风险，区委组织部将严格规范各乡（街道）党建工作经费使用

范围，定期开展专项检查，确保党建工作经费专款专用；对农村

党员教育培训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区委组织部将定期对培训开

展完成情况进行调度和实地检查，对已参加培训的农村党员取得

成效进行访谈了解，推动农村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切实达到预期效

果；对“两新”组织党建工作项目存在的风险，区委组织部、11

个乡（街道）党（工）委和区教育体育局党工委将及时对经费拨

付情况进行核实，对下属“两新”组织经费使用及作用效果进行

跟踪问效，促使“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发挥最大作用；对实

施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红塔区每年

对全区 60 岁以上老党员特别是其中的农村困难党员进行全面摸

底，由村（社区）进行初步摸底后，将摸底情况报乡（街道）党

（工）委审核把关，再由各乡（街道）将审核后的 60 岁以上农



村困难党员人数和农村党员人数报区委组织部备案。在资金管理

上，红塔区将严格按照相关管理办法加强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同时，各乡（街道）党（工）委按要求及时向区委组织部报告相

关资金使用及工作开展情况，区委组织部将联合区财政局，按照

资金使用节点进行专项督查检查，适时开展“回头看”，年底开

展全面检查。

六、结论

所报预算是我区 2022 年乡（街道）村（社区）党建工作、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农村党员教育培训及农村困难党员关爱

行动补助工作正常开展的必要保障。有利于巩固党的基层执政基

础，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增强全体党员干事创业信心，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报预算同我区乡（街道）

村（社区）、“两新”组织日常党建工作、党员教育培训及农村

困难党员数量需求相匹配。

区委组织部组织股

2021 年 10 月 15日


